
    合同合同

编号： 11NMB0Q0887420246201 

   

采购单位（甲方）： 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云享传媒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天山区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云享传媒有限公司 采
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云享传媒有限公

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云享传媒

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视频拍摄，广告服
务

- -

增值服务:运输,品牌:,服
务方式:现场+远程服务,
设计类型:短视频制作,制
作时效:3-7天,产品材
质:4K,高清,是否中小企
业制造产品:否

1 次
280000.

00
280000.

00

合同总价（元） 280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贰拾捌万元整

   合同 含税 总 金额 280000.00 （ 人民币：大写：贰拾捌万元整 ）， 该数额为乙方为履行本协议所需的
全部款项，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另行将乙方支付任何款项。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5日内， 乙方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等额发票， 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 付款方式   对
公 转账   。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11．．新疆广播电视台媒介渠道宣传新疆广播电视台媒介渠道宣传

宣传时间：宣传时间：2024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

宣传平台：宣传平台：949交通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961新闻广播

（（11））频道：频道：949交通广播

连线时间：早高峰时间段09:00-11:00

晚高峰时间段19:00-21:00

连线节目：《开心路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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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频道：频道：929文化旅游广播

连线时间：早高峰时间段09:00-10:00

晚高峰时间段19:00-21:00

连线节目：《百姓热线》、《拜托了，晚高峰》

（（33））频道：频道：961新闻广播

1)  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所属的汉、维、哈、蒙、柯五种语言频率，重点专题节目中同

步推出昌吉州文旅“全要素、全方位、全季节、全产业”的营销推广30条（次），以直播连线或

专题节目宣传的形式在全疆形成一定的影响和传播效应。共计三十条（次）。

2)  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金土地》、《我的国我的家》等专题直播节目连线昌吉州各

文旅推介人并同步在维、哈、蒙、柯等语言翻译播出。共计10条（次）。

3)  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所属的的新媒体账号，拍摄、制作和发布昌吉州文旅相关短视

频、图文等推广内容20条（次），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活动2场次（推流直播）。短视频或者图

文0.15万元每条，网络视频直播3万元每场次。

4 )  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新疆新闻广播推广、视频营销等方式组织“新疆是个好地

方，最美最近是昌吉”“入疆旅游第一站，首选昌吉不遗憾”疆外其他合作融媒体播出频次不低

于10次（连线不少于5家）。

22、、疆外客源地广播连线宣传疆外客源地广播连线宣传

（（11））连线时间：连线时间：2024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

（（22））连线平台：连线平台：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广播(粤语)

广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四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福建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山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连线节目：连线节目：选在当地早晚高峰节目进行连线，具体节目待定

（（33））连线内容、方式及频次连线内容、方式及频次

连线内容：连线内容：庆祝昌吉民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暑期昌吉州旅游宣传、昌吉州各景区宣传、昌吉州经
典线路介绍

连线方式：连线方式：策划昌吉州各县市文旅局领导（文旅推荐官）与节目主持人现场互动连线；

播出频次：播出频次：新疆广播电视台与七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确保疆外合作媒体播出频次不低于30次，疆内媒
体播出频次不低于30次 

四、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或解除合同均属于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偿付服务费用总金
额10%违约金。

（2）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有关条款执行的，应由双方协商，妥善解
决，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变更或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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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提供的项目成果或服务内容质量不合格，或者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规格、内容、形式或
其他约定，或者无法达到本合同约定曝光量，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拒绝向乙方继续支付任何费
用。

（4）乙方擅自使用、复制、转让、销售创作完成的底稿、视频资料、音频资料、制作成品等相关
内容及工作成果的，或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的，无论乙方及第三方是否实际获得利益，甲方均有权
单方解除本合同。

（5）乙方应当保证，其依本合同为甲方提供服务过程中或交付甲方的全部工作成果不得侵犯任何
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若乙方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情形，乙方应当负责出面
解决并赔偿由此给甲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费用，甲方亦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五、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诉讼解决。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新疆云享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陈勇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09912570042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团结路支行 
       

账号： 账号： 3002022109024901595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202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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